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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25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5〕

5号）的要求，我们对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交易标的广州智光

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能科技”或“公司”）2024年-2025年的业

绩真实性进行了审慎核查，汇报如下。 

我们对储能科技2024年-2025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华兴审字[2026]25012300010号）。在审计过程中，我们

已对储能科技2024年-2025年业绩真实性予以了关注，并获取了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我们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风险领域进

行了识别，将储能科技收入确认方面假定为具有舞弊风险，将重大交易评估为

具有特别风险，并采取了特别的应对措施。经审计，我们未发现收入确认、成

本结转、费用确认、重大交易存在异常，以及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












